	收件人：
	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
	发件人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传真：
	0755-82409949         
	传真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电话：
	0755-82122361      
	电话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委托代交社保金汇款确认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委托人

姓  名
	
	代理

编号
	
	身份证

号  码
	

	保险卡

电脑号
	
	联系电话
	

	邮  寄

地  址
	
	邮编
	

	委托

类别
	□新办  □续办   □市内转入  □异地转入
	工资

基数
	

	投

保

项

目
	续交
	(养老 (工伤 (失业 (医疗 □住房

	
	
	        年      月至        年      月共计      月            元

	
	补交
	(养老  (另向市社保局缴纳利息5元/月)

	
	
	        年      月至        年      月共计      月            元

	汇款金额
	(大写):￥     万     千     佰     拾     元(小写)：￥    ______元

	委托人

开户银行
	
	银行帐号
	

	本人同意按上述项目及标准缴交社保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
投保说明：

⑴保险金总额＝[工资基数×（19％养老＋9％医疗＋13％住房+5‰工伤）＋11.7元失业]×月份；
⑵按2007年度参保工资标准，下限为1756元/月，上限为8778元/月；任选其间一个整数金额为缴费工资基数；

⑶根据深圳市劳动保障局有关规定，养老、工伤、失业、医疗为必投项；

⑷代办费：选择单项服务者需按养老、医疗、住房三项，分别收取代办费5元/项·月，缴交工伤及失业不需缴纳代办费。

（5）汇款帐号： 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红围支行

             　 收款单位：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
        　　　　收费账号：4000021209024918386
(6)使用工商银行进行汇款更加快捷方便、准确及时。

  在汇款时请告知银行在“用途栏”内填写“保险费”及“委托人的姓名”。

  我中心暂不接受“现金存款”，请使用银行卡、支票等其他方式汇款更准确。

